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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各级机关文秘工作部门的同志学习国务院

办公厅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

法》及《关于执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补充规

定)) ，进一步提高文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p 现应读者要求，将

这两个文件转载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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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发(J 987) 9 号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

国

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认

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

义和文牍主义，提高公文处理工作的效率和

质量 。

四条 公文处理必须做到 准 确、及

时、 安全。公文由文目 fti门统一收发、分

办、传递、用 fp 、立卷和归挡。

五条 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工作，应

彻党政分工的原则。

六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处理

-ia作，必须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确保国

家秘密。

-条 ;与世好国家行政机关公

工作，加tti管理，使之规也化、 15ilIE化，特

制定本办法。

可二条 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包括电

报，下同) ，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

政策，发布行政法规和规章，请示和答复问

，指导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

的重要工具。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认真做

好公文处理-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硅设服

务。

5且将《国家，i于丘之机关公文处王军办法》友给你们，请照A扎 1 了。

则总

-l !l--

i全缴国家行政机关应发扬深入三条



第二 公文主要种类 八、批复

答复请示事顶，用"批复"。

丸、

相互商治工作，询问和管复问题，向有

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用"函"。

十、会议纪要

传达会议议运事项和主要精神，主是求与

会单位共同遵守、执行的，用"会议纪要"。

七条 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种类主要

有2

-、田令(令)、指令

发布重要行政法规和规章，采取重大强

制性行政措施，任兔、奖惩有关人员，撤销

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等，用"命令(令〉"。

发布指示性和规定性相结合的

求，用"指令"。

二、决定、决议

对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敝出去排， Hi 

第三章公文格式

|句挂; t1司外宣布重要事项，用"公告"。

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周知的

项，用"通告"。

五、通知

京布行政法规和规章，转友上级机夫、

同级机夫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批转下级

机关的公文，要求下级机关办理和需要周知

或共同执行的事项，用"通知"。

八条 公文一般由标题、友文字号、

签发人、秘密等级、紧急程度、主送机关、

Æ文、附件.印章、发文时间、抄送机关、

附注等部分组成。

一、公文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

文的主要内容，一般应标明发文机关和公文

种类:除批转法规性文件外，一般不加书名

号。

二、友文字号，包括机关代字、年号、

。几个机关联合发文，只标明主办机

关发文字号。

三、公文一律加盖印章。上报国务院的

公文，应注明签发人。

四、秘密公文应分别标明"绝密"、

"机密"、 "秘密"。

五、紧急公文应分别在jt 明"特急"、

"决定"。

经会议讨论通过并要求贯彻执行的事

项，用"决议"。

三、指示

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的

指导原则，用"指示"。

四、布告、公告、通告

公布应当背遍遵守或周知的事顷，用

"布告"o

U b.,.1J 

。

七、报告、请示

lU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提出

议，用"报告"。

I;'J J二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用"

六、请示一般只写一个主送机关，如需

同时送其他机关，应用抄报形式。

七、公文如有附件，应在正文之后注明

附件名称和朋厅。

八、发文机关应写机关全称或规范化简

称，几个机关联合发文，应路主办机关排列

在前。

)L、会议通过的文件，腔:在标晤之 r ，

正义之前注明会议名称和通过日期。

六、

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妥情况，

用"通报"。

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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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字从左至右横写、横排。 少数民

族文字按其习惯书写、排版。

九条公文纸一般用十六开型(长260

毫米、宽 185毫米)，左侧装订。"布告"、

"公告'\ "通告"用纸大小，根据实际需

要确定。

四章行文规则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文关

系，应根据各自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

十-条政府各部门在自己的权限

内，可以互相行文，可以同下一级人民政府

的有关业务部门互相行文z 也可以根据本级

政府授权和有关规定，对下一级人民政府直

接行文。

十二条 向下级机关的重要行文，应

抄报直接上级机关。

十三条 凡部门之间未对有关问

商一致时，一律不得各自向下行文。

十四条 政府各部门可以联合行文。

十五条各级国家行

请示。因特殊情况，必须越级行文时，应抄

报越过的机关。

十六条 请示的公文，一般应一文一

事。除领导直接交办的事项外，请示不要直

接送领导者个人，也不要同时抄送同级和下

级机关。

十七条受双重领导的机关上报公

文，应根据内容写明主报机关和抄报机关，

由主报机关负责答复请示的问题。上级机关

向受双重领导的下级机关行文时，应同时抄

送另一上级机关。

十八条 经过批准在报刊发表的国家

行政机关公文，应视为正式公文依照执行。

如不另行文，应在报刊发表时注明。

第五 公文办理

十九条 公文办理一般包括登记、分

办、批办、承办、催办、拟稿、审核、签

发、缮印、用印、传递、归档、销毁等程

序。

二+条凡需办理的公文，文书部门

应根据内容和性质，送领导人批示或交有关

业务部门办理。紧急公文，文书部门应提出

办理时~ø

二十-条 凡涉及其他部门或地区的

问题，主办机关应主动与有关部门或地区协

商、会签。上报的公文，如有关方面意见不

~';g{，要如实反映。

二十二条 已送领导人批示或交有关

业务部门办理的公文，文书部门要负责检聋

催办，防止漏办和延误。

=十三条草拟公文应注意z

一、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党

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及有关规定，如提出新

的政策规定，应加以说明。

二、情况要确实，观点要明确，条理要清

楚，层次要分明，文字要精炼，书写要工

整，标点要准确，篇幅要力求简短。

三、人名、地名、数字、引文要准确。

时间应写具体的年月日。

四、公文中的数字，除发文字号、统计

表、计划表、序号、百分比、专用术语和其

他必须用阿拉伯数码者外，一般用叹字书

写。在同一公文中，数字的使用应前后一

致。

五、引用公文应注明发文时间、机关、

和文号。

六、用词要准确、规范。在使用简称

时，应先用全称，并1J11以说明。不写不规范

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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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发出的

公文，由机关领导人签发。重要的或涉及面

广的，由正职或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职领导人

签发。有的公文，可由秘书长或办公厅(主)

主任根据授权签发。

二十五条 各级领导人审批公文要认

真负责，文件主批人耍签署自己的意见、姓

名和时间。

二十六 草拟和签批发公文，应使

用钢笔或毛笔。

二十七条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办公

厅(窒)在将公文送领导人签发之前，应认

真做好审核工作。审核的重点是z 是否需要

行文，公文内容、文字表述、文利I使用、格

式等是否符合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二十八条 上报的公文，如不符合本

办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上级机关的文书部门可退回呈

报单位。

第二十九条 上级机关的发文，除绝密

或注明不准翻印的以外，经下一级机关的秘

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批准，可以翻印、

转发。翻印时，要注明翻印的机关和时间。

三十条 传递秘密公文时\，必须采取

相应的保密措施，确保文件安全。

第六室主 公文立卷、销毁

第三十一条 公文办完后，应根据文书

立卷、归档的有关规定，及时将公艾定稿、

JE本和有关材料整理立卷。

三十二条 公文立卷应根据其特征、

相互联系和保存价值分类整理，保证齐全、

完整，正确反映本机关的主要工作情况，便

于保管、查找和利用。

三十三条 立好的案卷，应按照有关

规定定期向档案部门移交。个人不得保存应

存档的公文。

三十四条没有存档价值和存查必要

的公文，经过鉴别和主管领导人批准，可定

期销毁。销毁秘密公文，要进行登记，有专

人监督，保证不丢失、不漏销。

第七 附 则

三十五条外事、军事、司法、行

法规等方面的公文处理办法.由有关部门依

照本办法另行制定，并报国务院办公厅备

案。

三十六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

实际情况，制订实施细则 O

三十七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暂行办法》

同时废止。其他有关行政机关公文处理的规

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四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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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藏族自治州更名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经国务院机准，我有时坝藏族自治州史名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叭'l:撤销茂汶羌族自治

县.恢复茂县.以原茂汶羌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域为茂县的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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